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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3 月 8 日院長政策說明記者會 

最近這幾天有媒體朋友會問到說為什麼要重新談萊克

多巴胺的議題，其實這邊我要說明一點，萊克多巴胺不是新

的議題，對政府來講，這應該是一個延續性的議題，早在 2007

年，我們政府就已經通知 WTO，說我們已經預告要訂定萊

克多巴胺殘留量的標準，但當時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

又通知 WTO 要延期，並不是取消，而是說要延期。既然是

延期的話，這個事情到目前來講還是懸而未決的狀況。所以

萊克多巴胺的議題並不是一項新的議題。 

因此當我們在檢視這一項延續性議題的時候，為了慎

重，今年 2 月 6 日我們覺得要請新任農委會主委、同時也是

畜牧專家的陳主委來召開技術諮詢小組會議，我給他的原則

就是「專業考量、風險管理」，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技術諮詢

會議，廣泛蒐集意見，了解是否會影響國民健康。在充分了

解之後才能提出看法，在沒有了解專家的意見以前，我們當

然不能預設立場。 

經過陳主委召開三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以後，在座很多

人應該都有去看第三次會議結論的現場轉播，當時在做結論

時，都是逐字徵求大家的意見，並投射在螢幕上讓大家都了

解。 

當時的結論是這樣講的，前面有一段話是：查過了現有

所有文獻以後，沒有查到消費者食用中毒的個案報告。這樣

一句話也就表示，其實並沒有科學證據可認定食用飼料添加

萊克多巴胺後的肉品對人體有害。 

因此我們在這三次會議結論的基礎上，考量國家整體利

益之後，行政院提出了「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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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內臟」四項原則，對於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的牛肉「有

條件解禁」。 

我要特別說明一點，所謂的「有條件解禁」並不包括豬

肉，也不包含萊克多巴胺以外的任何瘦肉精。行政院將來會

以這個為原則，與立法委員溝通，希望透過修法的方式來提

出建議。 

這四項原則其實都與國民健康有關係。在此跟各位做說

明：第一就是「 安全容許」，因為飼料裡面添加萊克多巴胺

以後的進口牛肉，如果我們按照 2007 年那個懸而未決的案

件，繼續去訂這個安全容許量的話，安全容許量本身它的定

義就是說，在這個容許量之下，對人體健康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我想這一點衛生署過去很有經驗，在座的蕭副署長過去

也參與當年 2007 年的標準訂定，我想這個在經驗上是沒有

問題的。 

第二個就是「牛豬分離」，這其實也是考慮國民的健康，

因為我們國人的膳食習慣裡面，是吃豬肉多於吃牛肉，那另

外一方面，我們要特別聲明說，政府是不會開放含有萊克多

巴胺的豬肉進口，我會用行動來保障國人的健康，以及我們

畜牧產業者，所以我要特別講，我們一定會在兼顧國人的膳

食習慣，和本土業者發展的原則下，來處理這種相關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強制標示」的問題，強制標示是一個很重

要的原則，這最主要就是資訊的透明，那這裡面我們可能需

要透過一些修法的程序，剛好我們在禮拜一也宣示過，我們

從去年開始就在研究食品衛生管理法的全面修法，那立法委

員也提出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的修正案，所以大家都想

修這些條文的話，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面提出一些有關強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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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條文來規定，那目前經濟部主管的商品標示法，對於商

品標示當然已經有一些規定，但是對於進口的東西，或者對

於一些直接供應飲食的場所的標示，可能需要更明確的法律

依據，所以在這次修法裡面，大家都可以來考慮這個問題。 

第四個就是「排除內臟」，大家都知道內臟因為藥物動

力學的關係，所以通常內臟裡的一些殘留物，不管是什麼樣

的成分，都會殘留比較多一點，所以為了要保障國人健康，

我們決定要排除內臟，而且目前按照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

條的明文規定，十年內曾經發生狂牛症的國家，牛的內臟是

不准進口的，所以目前來講，牛的內臟是已經被排除，那這

個排除我們會繼續保持下去。 

講到這一點，大家會很關心說，未來執行情況怎麼樣？

禮拜一的時候，曾經我們內部會議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做了

一個宣示，當時就請那個新聞局也發了一個新聞稿給大家。

今天早上在院會的時候，那我也把這個問題作了一個重新思

考了以後，我也曾經說明過，因為去年我想各位都記得，我

們去年國內發生了一些案件，包括，營養午餐團膳食材有一

些問題，有的驗出抗生素，有的驗出農藥。那我跟各位報告，

從這些食材中驗出一些抗生素跟農藥並不是說是不行的，因

為原則上我們訂有 MRL(動物用藥品殘留容許量)，那個殘留

量是有規定的，有些抗生素無法驗出來，有些則是可以，所

以衛生署對可容許的部分都有訂定 MRL，只要被禁止的都不

能檢出，這是很確定的規範。另外，有些蔬菜上會用到農藥，

但殘留量不能夠超過標準，這些規定過去都已經存在。上次

國內發生營養午餐案件的時候，有一些部分的樣本檢驗是發

生了超過標準的部分，甚至到後來爆發塑化劑事件，這都讓

我們深刻體認，要讓民眾買的安心、喝的安心和吃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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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很重大責任。 

所以本周一，我們在一次院內的會議裡面，我就跟大家

宣示，我們這個安心內閣一定要從食品安全做起，這是一個

基本的工作。當時除了請衛生署來大幅修正這個食品衛生管

理法以外，也請衛生署和農委會針對食品、食品添加物、飼

料、飼料添加物、農藥以及各種動物用藥，這些跟食品直接

或間接有關係的法規都要進行檢討，予以合理化，合理化以

後，並予嚴格的執行。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食材食品，包括畜禽等的檢驗方

法、程序、流程以及執行，也都要請相關部會重新檢視，務

求有效保障食的安全。如果經過這樣檢視檢討以後，覺得說

為了確保食品的安全、安心，要大幅改變我們以往各部會習

以為常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的作法的話，或是政府要投入大量

行政成本的話，我都希望各部會尤其是衛生署跟農委會，要

義無反顧來展現這個魄力，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滿足民眾對於

安心食品的一些基本的需求，我想這是我們對人民的一個承

諾。以上我想做一個扼要的說明。 

 

（開放記者提問） 

問：您一再指示要修法，但修法是否會提出行政院版，或是

將來會有立院黨團版？修法是要等間接用藥等法規完

備後才會提出，或會先就萊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許量先提

出？另外，衛生署表表示，訂定安全容許量需要 3 個月

時間，其實國際上已有現行容許標準，我們還需要花 3

個月時間來訂定嗎？若是源頭管制部分，行政院無法承

諾對國人做好把關工作，將來訂好的法規是否徒法不足

以執行？（工商時報呂雪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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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一部分，我們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法並不是這禮拜才

要修的，我要和各位報告，我想各位都還記得，在去年

塑化劑案件發生時，我個人就主持過 10 次的會議，當

時就已要求食品衛生管理法要大幅翻修，以符合現代食

品安全的需要。所以衛生署的 FDA，去年起就已著手研

究、開會及研討等，其實今年初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的

草案，根據我的瞭解，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法已大致完

備，而且修正幅度非常大，要修正的條文絕對超過一半

以上，並不是這一次針對萊克多巴胺修法，這一點我要

事先聲明。目前來說，有關萊克多巴胺的問題，不管是

立法委員的提案或是其他黨團的提案，大家都是針對第

11 條，這一條一定是衛生署提出要修法的重要條文之

一，若是經過行政院會討論程序要修法的話，應該也會

包括第 11 條，但我們不是只為第 11 條而修，我們是希

望建立整個食品安全的制度，包括食品監視制度，針對

過去有的缺失上彌補。至於食管法上，是否等其他法規

合理化都完成才要修法，我也和各位說明，其他的法規

通常都是屬於行政法規、行政命令的層次，並不是法律

的層次，這兩者是可以脫離的，但如果衛生署或農委會

進行檢討時，發現若有法律需要修正，我也不會反對，

但是法規的部分，他們可以趕快來作，食品衛生管理法

的修法只要衛生署完成討論送到行政院審查通過，我們

希望他很自然水到渠成進行，我們不會特別趕出來、或

是特別延誤，都不會。 

至於蕭副署長開記者會，3 個月的事情，根據我的瞭解，

蕭副署長表示那只是為一個努力的目標而已，若能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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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她也很願意。 

 

問：有條件解禁美牛是行政院考量後不得已的選擇，是否可

以進一步說明衡量台美經貿美牛的考量為何？另外，外

界對於安全容許量的訂定，您是否考慮在 10ppb 以下的

範圍？（經濟日報蘇秀慧） 

 

答：經貿利益絕不會是我們優先考量的因素，我們優先考量

的一定是國民健康，從一開始為何我們就請農委會陳主

委，雖然他自己本身就是畜牧業專家，對這方面也有研

究，但仍請他邀集一些學者專家開技術諮詢會議，我們

要確定說是否有任何文獻可以證明萊克多巴胺是否有

害人體健康，若是證明有害國民健康的，這是沒有妥協

的餘地，絕對不會同意，即使有再大的經貿利益，我們

也不會同意以國民健康做為代價的決定，所以所有決定

都是經過三次會議之後，檢視所有會議紀錄，可以得到

的結論為所有文獻無法查到對人體健康有害時，才去考

量其他事情。 

10ppb 這是專家的部分，我不可能去干涉要 10ppb 以上

或以下，我想衛生署在專業考量或是按正當程序，不管

是農藥或是荷爾蒙等 MRL 會有一定程序，我們一定尊

重那個程序所得出來的結果。我也要補充說明，經貿利

益有正面也有負面，各種措施下，我們也要考量在 WTO

會員國之下有必要遵循、遵守那些規定，我們也要考慮

一下 WTO 過去的一些判決先例，第一我們要注意到不要

影響到我們經貿的利益，第二才追求我們更大的經貿利

益，我想這是我們考慮事情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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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院長我想請問一下，因為現在的政策是牛跟豬分離，但

是不知道政府是不是有跟美國那邊溝通如果我們維持

豬的禁止進口的話，美國是否同意這樣子，因為昨天有

一位美國愛荷華州的參議員已經呼籲台灣應該要把這

個標準適用到進口豬上面。第二個問題就是今天早上

AIT 接受中央社訪問時候，他有提到台灣政府曾經承諾

過進展，就您所瞭解，因為美方的意見應該也是作這個

決策的因素，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政府跟美國討論

的情形怎樣？他所謂的承諾又是什麼？（英文台北時報

石秀娟） 

 

答：這個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豬牛分離這件事情，就我個

人來講是不會變的，因為我剛也跟各位報告我考慮豬牛

分離的問題是國民健康是第一，因為我們國人的膳食習

慣來講，我們是豬肉多於牛肉，我們又喜歡去吃豬的內

臟，所以這件事情來講，對我個人而言是沒有妥協的餘

地，豬牛分離，當然如果能兼顧到我們畜牧業者的利益

的話，我也非常樂見。剛才妳提到跟美方的談判有沒有

給她什麼承諾？有沒有承諾給她 progress？這點其實我

不瞭解，因為我跟美方在談，譬如美方有代表提到這問

題的時候，難免提到這問題，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我曾經講過我沒有感受過什麼壓力，為什麼？因為美

方、美國人對於這件事情的關心是絕對存在的，但是這

種關心他一直，至少對我來講，她一直保持用講理、理

性的一種態度在談論這個問題，並沒有用任何施壓的手

段來談論這個問題，所以這點我想是為什麼大家提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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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美方施壓等等，我其實覺得她只是用理性的態度表

達、用講道理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這個事情的關心而已。 

 

問：院長我想請教第一個我們提到說這個是 2007 年就已經

提過的案子，這個殘留量的部分，那這樣的時間點會不

會擔心會被反對者或者評論者質疑又把這個問題歸咎

給前朝的時代？第二個就是提到因為我們的專家會議

提到沒有文獻證明就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我們用這樣的

結論支持是可以開放的，那同樣的結論也可以支持是可

以不開放的，如果民眾質疑如果歐盟既然不開放，我們

為什麼不可以比照歐盟這個比較進步的標準來作不開

放的決定？（中廣李人岳） 

 

答：我想這樣子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剛特別提到 2007 年絕

對沒有意思推給這是民進黨時代就已經做的事情，我剛

提到這對政府來講這是個延續性的問題，也有人會講既

然延續性的話，四年前、三年半前為什麼不處理哩？現

在才處理？那不是又引發新的議題嗎？那我也要跟各

位報告，因為各位都曉得這中間，在過去的四年多中，

曾經發生台美牛肉議定書的案件，我想各位媒體朋友一

定記憶猶新，那那個時候為了所謂 BSE 狂牛病的事情，

帶骨牛肉的進口引發很多爭議，大家做了很多討論，所

以那個時候的氣氛，大概不會去處理萊克多巴胺的問

題，因為有一個比萊克多巴胺更大的問題在處理，那個

之候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延續性還沒有處理的問題，我

們當然有必要來檢視一下，我想這一點要跟各位作一個

說明。那你剛提到第二點就是沒有一些文獻證明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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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也得到另一種結論：也可以不開放，那我要跟

各位報告：我們並沒有表示開放，我們是有條件的、在

那四個原則之下才開放，那四個原則就是確保它的安全

性，因為所謂 MRL，他一定所謂 Maximum Residue 的

Limit 最大可以容忍的極限是什麼，這對人體是安全

的，因為在學理尚 MRL 就是這一個定義，是在這種條

件之下，是在很嚴格強制要求標示的情形之下，那這種

情形下，消費者有選擇的權利，他有資訊的透明，那這

樣的話，這樣的開放，對於某些人自己有主觀看法，非

常清楚來講，她也是一種不開放，因為資訊透明以後，

他可以選擇不買，所以對他來講也是一種不開放。 

 

問：院長，不好意思，就是您剛剛有講到在國人健康前提之

下才會討論開放美牛，在說帖上也特別講到美牛案僵持

短期會讓台灣的 TIFA 受到影響，包括我國的競爭對手

南韓都已經完成了佈局，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美牛案

在國人健康前提之下我們跟美方的經貿佈局？ 

 

答：我們提到在健康前提之下，我一定要確定這個事情對國

民健康沒有影響，沒有負面影響，要確定這個才會看經

貿。這點確定以後我們就看經貿我們過去因為主要國家

和美國如果簽了 TIFA 甚至 FTA 了，那我們還在 TIFA

的談判階段，還在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當然考慮長遠

的經貿利益，所以這是有次序性的。你剛剛的問題當然

很好，剛剛有朋友提到為什麼不用歐盟模式的部份，我

也就我了解向各位報告。歐盟的問題我記得在我們的說

帖裡面有大致提過，各位看到第 5 頁有提到歐盟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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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一下，歐盟和美國的問題是從

1996 年美國和加拿大向 WTO 投訴，認為歐盟違反了

WTO 下面有一個叫做 SPS，這邊叫做「食品安全檢驗與

動物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這個是 WTO 會員國家共

同遵守的，我們一般叫做 SPS 的協定，美國認為歐盟違

反這個協定，因為它沒有充分的科學證據就禁止含有荷

爾蒙的美國牛肉進口，和加拿大牛肉進口，那個時候我

們當然有特別說明一下，那個時候萊克多巴胺還不屬於

美國可以使用在飼料上的添加劑，因為萊克多巴胺在美

國開發以後，使用是在 2003 年，所以 1996 年還沒有，

所以那時候只針對荷爾蒙的事情提告，告的結果 1998

年美國加拿大勝訴，1999 年美國加拿大憑這個勝訴的決

定申請報復，所以獲得了報復的金額，可以向歐盟採取

報復的手段。後來歐盟覺得這種報復對大家有害，所以

和美國達成協議，一定數量的牛肉零關稅配額賠償美

方，開始時是 2 萬公噸，後來增加到 4.5 萬公噸，這樣

零關稅配額來補償，所以他們經過很長的訴訟程序。這

裡面我們特別在第 6 頁也寫到，歐盟經驗顯示，當時雖

然是針對荷爾蒙，但如果任何飼料添加物裡面沒有充分

的科學基礎就禁止別人有飼料添加物的肉品進口，在歐

盟那個案子荷爾蒙的經驗敗訴的可能性很高，萊克多巴

胺當然沒有人打過官司，不過通常我們看很多訴訟案件

我們會看先例，這些先例當然會給我們很多啟示。 

 

問：我們在跟美國談判美牛的時候，他們有沒有給我ㄧ個

recommended MRL？有沒有給我們一個數據？希望我

們開放到怎樣的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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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們現在根本沒有談判，現在根本沒有在做談判，所以

他也不可能給我們一個參考的數據，是不是這樣？董次

長，沒有談判嘛。 

 

問：我想請教院長有條件開放宣布的時機和形式的問題，現

在外界質疑院長上禮拜五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才提到

行政部門在這個問題上面沒有預設立場，大家非常驚訝

這禮拜一晚上十點用一紙新聞稿的方式就說明了這個

有條件的開放，如果那天可以用像今天這種記者會的方

式，或許更能平息大家的議論，我想請教院長為什麼在

禮拜一的晚上用新聞稿宣布一個這麼重大的政策？在

時間上有這樣的急迫性嗎？外界有一個說法是因為隔

天有美國官員就要來檢視免簽的問題，是不是有這樣的

考量？是不是有總統的壓力？（自由時報蘇永耀） 

答：謝謝永耀兄提到這個問題，我剛剛忘了說明，你現在提

起我要在這個機會說明一下。我在禮拜五 3 月 2 日在立

法院提到，我們實行沒有預設立場，這是對的，我剛剛

提到，我們沒有聽完所有專家會議的意見以後，沒有檢

視所有專家會議意見以前不會有什麼立場，所以是沒有

預設立場的。但是各位不要忘記，第二天 3 月 3 日就是

第三次的農委會陳主委召開的技術資訊小組會議，那天

也做了一些結論，甚至還修改了第二次會議的結論，那

天的過程我想各位都看得很清楚，每一個結論都是大家

看過以後才寫下來的，所以到了 3 月 5 日那天，當然我

們準備經過兩天討論我們覺得可以表達一些立場。為什

麼要在 3 月 5 日那天表達呢？因為第二天在立法院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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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總質詢的時候我們總要表達一些立場，做為第二

天立論的基礎，所以一定要在 3 月 5 日表達，可是以國

民黨的立場來講的話，我們必須要跟國民黨立法委員先

做一些溝通，所以各位那天也可以看到那天中午的時候

就跟一些召委談過，我想各位很多媒體也都知道這個事

情。到那天晚上在中央黨部，也是黨部的秘書長跟立法

委員也做一些說明跟報告，讓他們瞭解這些事情的背

景，但那天會議開到很晚，我們有同仁參加那會議，開

完那個會以後我印象應該到 8 點還 9 點了，同仁再回

來，回來以後根據他們得到的反應和想法以後，我們還

要再整理一下立場，再做一些修飾，所以時間變得很

晚，那麼晚的時間如果再開記者會把各位請來，我們覺

得過意不去，本來想第二天可以在總質詢的時候，我們

可以再做一些比較清楚的說明，所以那天就用發新聞稿

的方式來處理，並沒有開記者會，也絕對沒有說第二天

有什麼單位來我不曉得，那跟那個完全沒有關係，我們

主要是因為第二天有總質詢，我們希望在總質詢之前先

把我們得到的一些想法跟社會做個報告以後，我們才可

以在總質詢的時候來維護這樣的立場和想法。 

 

問：我想請問剛你有提到說這次的政策考量當中，最大的考

量點就是人民使用的安全，接下來才會有後續經貿上的

考量，你剛有提到說萊克多巴胺目前沒有科學證據證明

他對人體有害，所以來考量說要不要開放… 

院長：安全容量容許情況下。 

問：但是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既然在美牛這個部分，在牛肉

部分可以允許安全容量，但是你又強調說豬肉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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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邏輯上我覺得有點奇怪的地方就是，你既然覺得在安

全容量範圍內對人體無害，但在牛肉跟豬肉上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差別？如果未來美國方面拿同樣的例子來要

求，如果沒有辦法證明萊克多巴胺用在豬肉上也是對人

體有害，他也拿這個來要求我們要開放豬肉的話，我們

要怎樣來擋住壓力？還是在做這個決策時，已經有把經

貿考量一起做進去，甚至是已經答應美國說我只開放美

國牛肉的部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有很多民眾，

雖然你們拿出說明說在安全容量以內對人體無害，但是

很多民眾還是不相信，那未來會不會考慮其實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你或者其他官員願不願意帶頭吃給大家看，

證明這東西我們也敢吃，這東西是安全的。（民視蔡孟

育） 

 

答：第一個跟大家報告一下：剛剛講的沒有任何談判或承諾

跟美國講說，我們可以承諾你進口牛不進口豬，沒有這

種承諾存在。為什麼牛豬分離，我們剛才說明過了，國

人的膳食習慣是食用豬的量比牛肉大，我們要很小心來

處理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對於豬的部分，而且國人對豬

的內臟也興趣很高，所以我們覺得這部分原則上是不開

放，這對我來講是個基本原則，一個基本的堅持。另外

就是說，基本上行政院任何措施和想法的話，其實是要

像有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就是任何選擇的消費者，不管

做什麼選擇的消費者，都可以有選擇的權利，所以我們

說某一種安全容許量下的牛肉我們認為對人體健康應

該是不會有害的話，這並不表示誰一定要吃，誰一定不

吃，官員吃不表示民眾一定要跟著吃，官員不吃民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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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著不吃，不是這樣子的。我們的責任就是希望消費

者做選擇，選擇要吃或不吃或者根本不買，我們讓他有

充分的資訊，我們要他任何選擇都是無害健康的。 

 

問：剛剛院長談到說要有充分的資訊揭露給民眾，那關於強

制標示的部分，立法部分會揭露哪些資訊？因為像今天

很多立委說像你吃絞肉、包子或水餃，根本無從知道它

的標示。怎麼來標示？是標示產地部分還是指名說這個

地方可能就是有瘦肉精。今天有很多豬農到農委會前抗

議，表示民眾對這個部分還是有恐懼，院長怎麼看？ 

 

問：院長說到目前為止我們跟美方都沒有任何承諾，沒有任

何協議，我們今天所做的這個讓步怎麼得到美方保證我

們免簽證或 FTA 能夠順利進展？如果經過一年多，這些

事情也沒有實現的話，那麼今天這些紛紛擾擾是不是顯

得很沒有意義？ 

 

問：現在我們專家在討論的是要不要開放 Ractopamine 還是

在 研 究 它 的 level 可 以 多 少 ？ 是 到 底 要 不 要

Ractopamine，還是可以有 Ractopamine，只是我們在研

究它的 level 可以有多少？ 

 

答：第一個是怎麼標示的問題，所以為什麼我剛提到標示的

部分一定要再修法，要入法，因為目前的商品標示法，

還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希望說即使是直接供應膳

食的場所都要能夠標示，所以就包括你剛剛提到所有的

單位，因為比如說賣絞肉的人，絞肉也要標示，賣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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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麵的，要回溯到前面的來源，提供你來源的人就要

告訴你它的商品要標示，商品標示以後，這個場所也要

標示我跟什麼人買的、跟哪個進口商買的，它的標示是

什麼、原始標示是什麼，用這種方式來表示這是我的產

品標示。這種產品標示也許技術上會比較複雜一點，但

是因為複雜，就牽涉到人民權利義務，一定要用法律來

訂之，所以我們覺得修法絕對有必要。另一方面，剛剛

提到說，如果跟美方，我們對他沒有承諾，他也沒對我

們有承諾，有媒體朋友說，這不是白談了嗎？剛剛特別

舉例說免簽的事情，我想免簽的事情我們根本就沒有跟

美方提這個說牛肉跟免簽有什麼關係，我想反而是美方

自己在相關新聞發布時，特別講說我們在進行免簽規劃

時，跟牛肉是沒有關係的，我如果印象沒錯的話，他們

發布的新聞反而是這樣講的。所以他可能不是對我們的

承諾，反而是對我們民眾的一個說明而已。我覺得我們

的態度是，作為一個 WTO 負責任的會員國的話，我們

必須有一些責任要做，我們要瞭解 WTO 所有的規定，

我們希望我們每一個動作都符合 WTO 的相關規定，以

及相關協定的內容。最後一點提到萊克多巴胺，到底現

在討論可不可以用還是 level 的問題，其實我們在第一個

階段只是想瞭解說，到 3 月 3 日會議結束之後，之前我

們希望能得到瞭解就是說，有一定安全存量下的萊克多

巴胺的肉品會不會有礙人體健康，我想從萊克多巴胺這

麼多年下來的使用，一直沒有發現文獻有這樣的記載，

確定它是無害的。下面一步就是說，這個 level 要怎麼

訂？這就是另外一個工作，就是衛生署這邊按正常程

序，我剛剛提到衛生署針對各種不同的殘留物，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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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衛生署管的事情太多了，化妝品呀、藥品都是它，

但是以食品來講的話，光食品部分，各位都曉得有很多

殘留物的可能，有抗生素的可能，有荷爾蒙的可能、生

長激素、滅菌劑，這些都是它要檢驗的東西，都要訂一

個 MRL 在那裡，如果說它覺得這是可以某一個 level 對

人體是可以容忍的、是無害的，這個我想是另外一個層

次，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到這個層次，我們討論一下什麼

樣的 MRL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如果說一個 MRL 訂出

來，或甚至根本訂不出來，那我當然這個案子我也不會

去主張說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來進口。 

 

問：我想接續剛剛自由時報的問題，因為院長您的答覆跟我

們的認知有一些落差，如果說黨內的溝通有做的很充

分，為什麼黨籍立委的意見會這麼紛亂？尤其是星期一

不管是在總統府裡的會議或是晚上的黨團大會，據我們

的瞭解，這 16 字的原則似乎都沒有在這個會議中被提

出來討論，在 10 點多發這個新聞稿讓很多立委都覺得

好像有一種被強迫摸頭，讓他們感覺到非常不舒服，讓

人感覺這個政策雖然是一個重大政策，但是提出來的過

程讓人覺得有點粗糙，可不可以請院長做一點說明？

（聯合晚報蔡佩芳） 

 

答：我請林秘書長說明一下，因為這 2 次開會他都在場。 

 

秘書長答：我想 16 個字的內容，在場的委員都有提出類似

的建議希望行政院來做個參考，行政院如果沒有既定的

立場跟政策，我們又怎麼去跟立法委員溝通跟協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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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我想我們接受委員所做的建議，行政院有我們具

體的立場及方向，接著我們才能跟委員做意見溝通，我

想今天有委員有不同意見，這就是我們要再努力要再來

溝通的，也並不代表委員永遠都不會接受我們現在所做

的政策，所以我想行政院本來就必須要有我們既定的立

場，我們才可以繼續一步跟立法院溝通協調。 

 

局長答：佩芳剛才的問題其實我也可以補充一下，那天中

午、晚上我們都有談到這幾個方向，這 16 個字後來陸

陸續續不管是立法委員或是行政部門都有提到，有一些

委員可能真的是一開始來表達他的意見之後可能是支

持或是保留的意見，他就離開了，所以大概後續沒有聽

到，我們開會都滿長的，2、3 個小時，所以有一些這樣

的情況。 

 

院長答：我們不要假設委員在不在場，有一點我很抱歉，剛

剛沒說明到，我記得剛剛哪一位提到豬農來台北抗爭的

事情，這一點我也要特別跟各位做個報告，今天我瞭解

大概有 110 輛遊覽車到台北來，這些養豬農民他們表達

的心聲我們都完全瞭解，我也接到農委會他們接待豬農

代表以後，他們對訴求做了一些回應及結論，我看到這

些訴求以後，我倒覺得我們這些養豬農民所有訴求都是

非常理性的，所以這些理性的訴求我們農委會也都做了

回應，也都會去做審慎的研議，謝謝。 

 


